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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學生組織社團實施要點 
100.06.14經學生自治會班代及社長會議決議通過修訂 

     101.06.20 經行政會報決議通過修訂 

103.08.12經行政會報決議通過修訂 

106.05.19班社聯大會決議修改 

112.01.29經學生自治會及社長會議決議通過修訂 

112.02.10通過校務會議 

113.03.11經學生自治會及班社聯大會決議修改 

 

一、目的： 
為使學生身心均衡發展，輔導學生參與社團活動，以發展群育，充實生活知能，提高

學生合群自治精神，增強服務能力，培養領導才能，樹立優良校風，特訂本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性質： 

（一）提高學術研究，增進生活知能之學藝性社團。 
（二）善用休閒時間，陶冶身心健康之康樂性社團。 
（三）鍛鍊強健體魄，學習運動技能之體育性活動。 
（四）服務社會大眾，提高服務精神之服務性社團。 
 

三、申請程序： 
（一）須有學生 25 人以上聯名發起，向學生事務處訓育組申請成立，領取成立學生社

團申請表暨連署書。若該社團成立，簽名連署者即為該社團之當然社員，並自
原社團名單中除名。 

（二）如成立之社團已達到學校計畫之最高限額，則暫停受理。（於每學年期末提出
申請（5月 21日至 5 月 30日止），於暑假期間審核。）  

（三）申請表填寫後，應附組織章程草案、徵求會員辦法，一併送學務處訓育組核辦。
學務處訓育組認為宜於成立，即簽請學務主任轉請校長核定。 

（四）經校長核准成立後，方得公開徵求社員，正式成立社團。 
（五）基於校務發展需要成立之社團外，其餘社團社員最多不得超過 50 人，未達 25

人不得成立社團。 
（六）聘請社團指導人員，需事前應徵得學校同意，或請學校選聘。 
（七）社團成立核准之依據： 

1. 學生申請成立之新社團，須有教育上之價值。 
2. 學生成立社團，須能持久並經常展開社團活動。 
3. 學生申請成立新社團，性質不得與原有社團雷同。 

4. 學生申請成立社團，學校應事前考慮活動場地，經費負擔以及輔導人選等條
件。 

（八）經學校核准組織之社團應定期舉行成立大會，並於舉行前五日以書面報請學生
事務處核准並派員輔導。 

（九）社團成立大會應討論並通過組織章程及產生社團負責人與其他工作人員。 
（十）成立大會舉行完畢後，大會臨時主席應於一週內將會議（活動）記錄連同通過

之章程、學期工作計畫、社團幹部名單及社員名冊等報請學生活動組核備。 
（十一）學校核准後發給學生社團登記證，核證有效期間為一學年；但其組織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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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無變更者，可於一學年開學時，持原證至學生活動組換發新證。 
 

四、章程內容： 
（一）社團名稱。 
（二）宗旨。 
（三）會址（限設校內）。 
（四）會員資格及新會員申請入會手續（以本校學生為限）。 
（五）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六）組織系統及各部門職掌。 
（七）社團負責人及其工作人員之任免方法與程序。 
（八）社團負責人及其工作人員的任務。 
（九）指導人員之聘請。 
（十）權力機構。 

1. 會員大會（或代表大會）會議程序、會期及職權。 

2. 理事會會期及職稱（亦可採首長制、設主席或總幹事等）。 
3. 監事會會期及職務。 

    （十一）會費的來源。 
（十二）附則：通過章程及修改章程之程序。   
 

五、正副負責人應具備條件： 
（一）前一學年未曾受記過以上之處分。 
（二）同一學期內，非有特殊情形不得同時兼任兩社團之負責人或兼任三個以上社團

之職務。 
（三）社團負責人，任期中受大過之處分時，即予解除職務。 
（四）各社團應安排負責人之代理順位，社團負責人高二上之學期成績若未達規定，

暫停其職務，由代理人代理，待期中考成績恢復標準後恢復其職務。 
（五）接任社團正副負責人後，任期中若有違反校規之行為，暫停其職務，由代理人

代理，待行銷過行為後恢復其職務。 
 

六、幹部（正副組長）應具備條件： 
（一）前一學年未曾受記過以上之處分。 
（二）同一學期內，不得兼任三個以上社團之職務。 
（三）任期中受大過之處分時，即予解除職務。 
 

七、指導老師之聘請： 
（一）學生社團指導老師由社長負責聘請，以聘請校內教職員為原則。 
（二）如校內無適當人選，須聘請校外人士為指導老師時，須於每學期開學兩週內報

請核准後聘任之。（指導費用原則上由社員自理。）另並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27 條第 4 項規定，聘任前依性侵害防治法之規定，查閱其有無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並經該主管機關核准解聘或不續聘者，若無上述情形者，

經審核通過者始可聘任。 
（三）社團舉行會議或舉辦各項活動時，均應事前邀請該社團指導人員列席指導。 
 

八、活動之管理： 
（一）各社團應按照其社團性質舉辦各項活動，以學術研究、康樂、聯誼、服務、技

藝及體能為限。 
（二）社團於每一學期開始前，應參照學校行事曆擬定學期活動計畫暨活動經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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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並呈報學生事務處核備。 
（三）各社團活動，均應在校內舉行，除有必要並經學校核准者外，不得借用校外場

地。 
（四）舉辦各項活動，應於二週前填寫「活動申請表」向學生活動組辦理活動申請，

經核准後方得舉行，並應邀請學生事務處有關人員指導，時間地點等如有變更
時，須於事前辦理變更登記。 

（五）社團活動需請公假或利用早讀、午休集合，請依有關規定於活動前完成請假手
續。 

（六）舉辦各項會議或各項活動，非經學校同意不得邀請校外人士參加，如需邀請校
外人士擔任教練或作學術演講時，應事前徵得學校（校長）核准。 

（七）各社團不得直接對外行文，如需要對校外各機關學校有所接洽或請求時，應報
請學生事務處核准，由學校備文。 

（八）各社團舉辦各種活動或集會時，須填寫「學生社團活動（會議）紀錄表」。 
（九）舉辦各項活動，事前應周詳計畫並充分準備，對於團體秩序之維護，應特別注

意，服務工作尤須周到。 
（十）社團出版刊物、壁報或印刷文件時（包括節目單、說明書、簡報等）於繕寫複

印前一週均應檢同原稿送請學務處訓育組審核後方能複印及上網。學術性刊物
於複印前送請指導老師審查，方得出刊，印刷文件印後，則應檢送學務處訓育
組五份，以資備查，經審查內容無錯誤，方能分發及上網，壁報須張貼在規定
場所。 

（十一）社團之啟事、公告、海報事前應送學生活動組加蓋登記章，用圖釘（塑膠粘
帶）張貼於學生社團公告欄內，逾時即應取下。 

（十二）社團活動(包含實體及網路、官方及個人)或出版刊物、壁報、公告及啟事、
海報等不得有左列情事： 
1. 踰越政府法令及校規之範圍。 
2. 干涉學校行政。 
3. 秘密活動。 

4. 違反國策之言論。 
5. 批評師長之言論。 
6. 對同學作人身攻擊。 
7. 公布同學個人隱私資料（如家中電話、地址、父母親姓名等）。 
8. 散布威脅之不當言論。 

（十三）凡稿件未經送審不得出刊，違者視情節輕重，予以議處。 
（十四）各刊物編輯校對人員於刊物出刊時，應切實負責編校，以免文字或內容發生

錯誤，否則視錯誤情形，分別議處。 
（十五）各社長為學生自治會當然會員，參與學校社團活動之推展。 
（十六）學生事務處視事實需要，召開各社團負責人聯席會議，商討社團活動事宜，

並溝通各社團間之聯繫。 
（十七）社團所召開之會議除自行訂有議事規則者外，一律依照民權初步及內政部頒

佈之會議規範所規定者辦理。 

（十八）未經核准以前之社團，或未依照第八條（三）（四）（五）（六）(八)各款
之規定辦理而擅自活動集會者，參加人員及召集人均應從嚴議處，更不得假
藉學校名義在外活動。 

九、經費： 
（一）除學校視經費酌予補助外，社團經費原則上由社員負擔。各學生社團非經學校

准許不得假藉任何名義向外勸募，或接受任何團體、私人之資助。 
（二）經費之收支，應詳列帳冊，並保存有關單據，每學期向社員公佈，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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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該項經費有監督考察之責。 
（三）經費之收取，需於收取前呈報各學期社團經費預算，經學生事務處核可後始可

發放收費通知及收取費用並開立收據。 
 

十、借用場地物品規定： 
（一）社團借用學校場地，依本校「學生社團借用活動場地須知」辦理，事前應報請

學務處訓育組向有關單位洽借，用後必須負責清掃，將桌椅等各項物品恢復原
狀，並關閉門窗及電燈。 

（二）向學校內外借用之公用物品，須檢具清單，經學生活動組登記核准者始可借用，
並出具借單，用畢即應歸還。 

（三）公物借用日期限五日，如有特殊理由者，得酌予申請延長。 
（四）借用物品如有遺失或損壞，借用人應照價賠償。 
（五）借用物品，逾期不還或損壞不予賠償者，則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議處。 
 

十一、考核： 
（一）學生社團活動成績依本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中之德行成績考查規定辦理。 
（二）每學期平時及期末所有社團均依「學生社團評鑑辦法」進行評鑑，除依評鑑結

果予以團體及個人獎勵外，並作為下一學期存廢之依據。 
 

十二、獎勵： 
社團有關人員，具有下列各項優良事蹟者，得給予適當獎勵。 
（一）代表學校參加校外競賽，表現優良者。 
（二）舉辦深具意義之活動成績優良者。 
（三）增進校譽樹立優良校風者。 
（四）發揚固有文化著有成效者。 
（五）熱心公益有特殊表現者。 
（六）其他擔任社團工作負責盡職有具體表現者。 

 
十三、社團違規情事懲處： 

社團或有關人員，具有下列各項不當事蹟者得予團體或個人適當懲處。 
   （一）違背國策或政府法令者。 
 （二）違反本要點或本校其他規定者。 

   （三）違反該社團申請成立之宗旨，無教育上之價值者。 
   （四）妨害公共安全或秩序者。 
   （五）散佈謠言或聚眾要脅者。 

（六）損壞或浪費公共財務情節重大者。 
（七）發表不當言論。 
（八）違反網路規定者。 
（九）無社團老師指導者。 
（十）校內無適當場地。 

（十一）社團招生未達人數標準。 
違規事項已詳列於違規登記表。社團若有違反登記表所列內容中情節嚴重者，校

方得予以停止活動或解散；個人若有違反登記表所列內容者，將依相關政府法令及校
規予以懲處。 

十四、社團異動： 
（一）基於校務發展需要成立之社團外，學期初社團招募未達 25 人或無高一成員之社

團或學期中因轉社致社員人數少於二十五人之社團，該社於下一學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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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團在一學期內無活動事實者，視為自行解散。 
（三）社團自行解散時，須向學務處訓育組申請社團停止申請書，撤銷登記，並繳還

登記證。 
（四）學生選社或轉社時間：高一新生於開學第一週進行選社，上課三次後進行一次

轉社。高一下學期期末始得重新選社（惟社團幹部為該社團當然社員，不得轉
社）。除特殊原因須經家長、導師及學生活動組核可外，學期中不得轉社。 

（五）各社團應於每學期結束前舉行幹部改選工作，並在學生事務處派員監交下辦理
新舊負責人移交手續。 

（六）各社團應將活動資料、照片、帳冊以及有關會議記錄等各項文件，妥適保存列
入移交。 

 
十五、行文程序： 
      社團向學校申請或報告，應經由指導老師、訓育組、學務主任、校長依次辦理，不

得越級逕陳，否則不予受理，並取銷其活動。 

 
十六、本要點經學生自治會通過，提交學生事務處審議，簽請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